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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编制村庄和集镇等规划时，
应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省资规厅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
设，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

工程建设单位

地质灾害防治

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
灾害防治

省资规厅

因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
害防治

农村切坡建房引发地质灾害

（责任主体为建房村民）

源头管控

（规划许可、宅基地选址、实施
方案审批）

在指导编制和审查村庄规划时，对地质灾害易发
区内的规划要严格落实规划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尽量规避地质灾害危险区、中高易发区和

已知地质灾害隐患点

省资规厅

在审批宅基地时，要合理规避山坡、丘陵

区，避免将其布局在坡度大于25%的山坡

丘陵地带

省农业农村厅

确需切坡建房时，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提出明确处置建议，并指导监督项目建设单
位科学编制施工方案、指导乡镇政府审查自建房
建设施工方案，指导做好切坡护坡工程，落实

“三同时”要求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乡镇政府作为农房审批责任主体，

落实防治属地主体责任

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

隐患排查、巡查监测、预测
预警和综合治理

省资规厅

隐患排查、巡查监测、预测预警，
防止发生事故 省应急管理厅

尾矿库建设引发地质灾害 省应急管理厅

公路沿线以及工程建设中的
防治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

中小河流域治理、水库（渠、
坝）等水利设施周边地质灾害

省水务厅

学校校舍周边地质灾害 省教育厅

旅游景区地质灾害
省旅文厅

（责任主体为景区管理单位）

住房建设项目周边地质灾害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责任主体为项目建设方）

石油天燃气管道沿线地质灾害
省发改委、省应急管理厅

（责任主体为管道企业）

铁路沿线地质灾害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

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

省资规厅

（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省地质局

省测绘局


